安穩在耶穌手中——當至親未信主而逝
 關浩然   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尖沙咀迦南堂傳道 
臨終者要離別所愛的人，在生者要告別離去的人，這是死亡。死亡最可怕之處，是使人與所愛的人隔離。中國民間信仰中的孟婆湯，標示着的就是這種隔離的絕望，縱然輪迴轉世也不能再續前緣，因此橋的名字叫奈何。基督信仰關於基督徒的死亡，也有這種隔離的意味。亡者也不再參與地上的生活，但他們乃是「安穩在耶穌手中」。安息了﹗等候終末的肉身復活。對於非信徒離世後的結局，雖則聖經談的不多，但如果信徒認定未信主而亡者可能未曾得救，那麼喪禮怎能算是安息？但亦可以中性的「追思禮拜」稱之。本文分別從如何設計未信亡者喪禮、照顧有未信親友在禮儀中的參與、並如何安慰亡者的信主家人，提出意見。

為出席的未信者設計喪禮
當亡者未信主，而舉喪的家人與教會又沒有甚麼來往，教會能做的不多，大概只能集中在安慰亡者的信主親人，陪他們消化喪親之痛。不過，假如舉喪的家人主要是信徒，教會很可能會被邀請協辦喪事。筆者首次負責帶領這類喪禮時才發現，原來教會日常的喪葬禮文(例如華人基督教聯會的喪葬禮文)並不適用。因為這些禮文大都是為信徒而寫，禱文與經文套用的概念，都是圍繞信徒蒙恩得救、安息主懷、等候復活，與主同在等等。這些概念難以直接用在未信而亡者身上的，需要特別調節。至於有些教會是認為未信者原則上不適合舉行基督教安息禮拜，所以不會為亡者主持喪禮。但一個設計得好的基督教喪禮，可以給亡者家人帶來安慰，也是公眾地呈現信仰的機會。

基督宗教的喪禮，意義其實亦隨社會環境而改變。它曾經是為亡靈早日脫離煉獄之苦而作，宗教改革，基督教不贊同有煉獄，喪禮則是指向盼望。當替未信者舉喪，喪禮則可以調校為讓未信主之親友懷念亡者留下的恩情，對亡者的貢獻表達感激，從復和的角度終結亡者一生中的遺憾與過失，並在亡者身上述說神普遍護佑之恩。簡言之，喪禮要讓親友與亡者再連結(或/並復和)，也同時感謝神的護佑，即使那是在今生所發生的。

讓非信徒親友參與在禮儀中
因喪禮的服侍對象之一是未信的親友，我們須留意幾件事情。出席喪禮的親友，可能期望在喪禮中為亡者做點事情(例如燒香給亡者)，但基督教的儀式卻無燒香，親友未免有虧欠感。而基督教的禮儀對未信者來說又甚為陌生；他們不懂，也不慣唱詩歌，不會祈禱，甚難投入。喪禮若以講道為主，則親友們可能全程只是坐坐聽聽，更易感到亡者之淒涼，場景之淒清 ─「連香都無支食」。又或親友會跟家族的其他喪禮比較，以花多少錢打齋誦經來衡量家人對亡者的尊敬與孝道，認為亡者子女們不孝。這會造成日後家人的不快，對喪禮後的關顧甚無益處。教會須考慮關顧與喪禮並重，不能只當作是「一場喪禮」。

為使未信主的親友能向亡者有所表達，有教會在禮儀中加插點洋燭來代替燒香，並在擺放點着的洋燭的托盤子上，貼上以生命和光為主題的聖經金句，以轉化燒香的舊含意，重新定義；當然，帶領喪禮的人須清楚指示會眾如何參與，也要向殯儀館職員作出適當指示。未信者不易投入表達基督信仰為主題的公禱文，因此在公禱的禱詞中，宜適量加入對亡者生平之憶述，並為之感恩，讓親友較易產生共鳴。

為使親友對喪禮有心理預備，教會可在家人通知親友喪禮日期的時候，協助家人告之親友喪禮將用基督教儀式進行，並簡介儀式。教會也應與舉喪的家人商量，安排適當的會眾出席喪禮，因為教會主持的喪禮，不應被會眾視為完全是信徒個人的事，只依私人關係而出席，亦應視為教會群體的事情。講道方面亦宜以感恩為主題，信主的家人固然可懷緬昔日的時光，未信主的親友也能感到信徒家人對亡者的孝心和愛心。再者，以感恩為題，也可順理成章地以亡者的人生片段述說神對世人普施的恩惠。

最後要和大家分享的，是我在參與醫院的探病事奉中，經常遇到信徒邀請向未信的家人傳福音，務求在離世前盡最後努力。這份親情是可貴的，但信徒亦當理解神賦予人拒絕祂的自由，並有選擇的意志。因此，當至親未信而逝，信徒也當放手，但這不容易。以下是筆者的一些體會與見解：

放開對「確定不得救」的堅持
按筆者觀察，信徒面對至親未信主而逝，最傷痛的莫過於他們深信至親會下地獄永遠受苦。這「信主得救」的神學觀點，固然有久遠的歷史，只是從前的人視洗禮為評估得救的標準，如今的人則視決志為把握。

信徒要明白，我們對亡者終局的憶測不一定對，聖經中也找不到神是按決志與否作施行審判的唯一準則。基督信仰堅持神才是最終的審判者，因為只有祂知道一切我們所不知的暗中的隱情，而且祂必會以愛和公平報應每一個人。基督徒學會將審判交還給神，不妄下猜想，只管將亡者的終局交託在神手中。

關注家人與亡者復和
有些信主的家人，因為將注意力放在有沒有永恆的歸宿方面，在哀傷的過程中忽略了與亡者復和。教牧切忌浪漫化信徒的家庭關係，因為家家有本難唸的經，有時候衝突難免。亡者的離世對在生者帶來的遺憾，很多時離不開有恩未能報，有怨未能解，有寃未能申，有過未能補。教牧在籌備喪禮的時候，應該幫助家人表達出想對亡者說的話，並化為禱告，讓他感到上主明白，甚至是亡者也知道。雖然我們不知道亡者對地上發生的事是否知道，但聖經曾提及亡靈是仍有意識的(啟6:9-11; 路16:22-23)。對亡者說最後的話，一方面是為了放手，一方面亦是為了再連結/復和。

疏解需參與民間宗教喪禮的難題
因亡者不是信徒(甚至即使亡者是信徒)，家人或會選擇採用民間宗教禮儀舉喪。假如未信的家屬能諒解作基督徒的親人，讓他們站旁守望，則問題不大。但有時信徒雖然不想參加異教禮儀，但可能因其獨特輩份或地位(例如長男，獨子等)，而被要求擔當一些不能交由別人代勞的事情，例如道教儀式中由長男擔幡買水等。

筆者曾向一個家庭建議以下的處理方法：基督徒子弟向家人清楚表明願意擔當禮儀中的特定角色，但這只是他以家族成員的獨特身份來協助其他家人完成禮儀，以表示尊重其他非信徒家人用他們選擇的方式來向亡者盡孝。但同時要求須在公開的禮儀之前(打齋唸經等)，與未信的家人一同舉行一個簡短的基督教儀式，邀請教會同工及弟兄姊妹出席唱詩祈禱，讓信徒在家人面前以基督教方式向亡者表示敬愛、感恩與懷緬。這種權宜做法，一方面可爭取向家人表達信仰，另一方面也體現對其他家人意向的尊重(王下5:18的乃縵)，保持良好關係，也為日後家訪留有後着。一旦因禮儀而起衝突，家庭關係惡化，則日後更難以傳福音了。但這樣的處理，信徒可能需要主動與教會提出建議，取得默契。也許有些教會或教牧未必認可這權宜之計，但這正是我們在多元信仰社會中的一種嘗試和探索。

編按：「生」，可以作無限的探索；「死」，是未曾有過的經驗。「再思」，是覆檢既有立場的舉動，探索未知領  域的冒險。〈生死再思〉以審慎而開放的態度，邀請不同學者、牧者撰文，他們的立場和見解，不一定與院牧聯會，或現時的主流相同。但這正是不同的思想交匯的必然現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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